
莆田市人民防空办公室规范行政许可自由裁量权实施意见

	许可事项
	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审批

	设定行政许可的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三十五条。

2、《福建省人民防空条例》第二十五条。

	行政许可数量及方式
	本许可事项没有数量限制；直接向本机关提出申请

	行政许可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三十五条：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必须保持良好使用状态。设置在有关单位的人民防空警报设施，由其所在单位维护管理，不得擅自拆除。

2、《福建省人民防空条例》第二十五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确因城市建设需要拆迁的，拆迁单位必须报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并承担相应的拆迁和重建经费。

	申请材料
	1、 建设单位申请书；2、拆迁和重建的费用缴纳证明。

	办理行政许可程序
	窗口受理（当日）→指挥通信科现场踏勘→科室审查（1日）→科长审核（1日）→主任办公会研究签批（2日）→窗口办结发证（1日）

	收  费
	无

	行政许可时限
	5个工作日

	行政许可证件及有效期限
	批准文件（与项目同期限）

	申请人办理行政许可过程中的救济权利
	1、申请人在申请行政许可过程中，依法享有陈述权、申辩权；2、申请人的行政许可申请被驳回的，有权要求说明理由；3、申请人不服行政许可决定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4、许可机关因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时，申请人因此遭受财产损失的，有权依法要求补偿；5、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行政许可受理地点、时间、监督机构及公示网站
	受理地址：莆田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指挥通信科（市政府机关大楼一号楼三层312室）      联系电话：2221663

受理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00-12：00，周一至周五下午15：00-18：00（夏季）14：30-17：30（冬季）

公示网站：www.ptrf.gov.cn(莆田人防网)
监督机构：市政府办公室纪检监察室     电话：2290287

	备   注
	


项目编号：05

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审批流程图

受理地址：莆田市行政服务中心人防窗口      电话：2658925
承诺时限：5个工作日（不含现场踏勘2个工作日）     

（本项目不收费）      














莆田市人民防空办公室规范行政许可自由裁量权实施意见

	许可事项
	平时开发利用人民防空工程审批

	设定行政许可的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二十条、第二十六条。

2、《福建省人民防空条例》第十八条。

3、《国家人防办关于颁布<人民防空工程平时开发利用管理办法>的通知》（[2001]国人防办字第211号）第四条、第九条。

	行政许可数量及方式
	本许可事项没有数量限制；直接向本机关提出申请

	行政许可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二十条 建设人民防空工程，应当在保证战时使用效能的前提下，有利于平时的经济建设、群众的生产生活和工程的开发利用。第二十六条 国家鼓励平时利用人民防空工程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平时利用人民防空工程，不得影响其防空效能。

2、《福建省人民防空条例》第十八条：平时使用公用的人民防空工程，必须向所在地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办理批准手续后方可使用。

3、《国家人防办关于颁布<人民防空工程平时开发利用管理办法>的通知》（[2001]国人防办字第211号）第四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人民防空工程平时开发利用工作。第九条：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使用单位提交的备案资料，经审查合格后发给《人民防空工程平时使用证》。使用单位必须持有《人民防空工程平时使用证》，方可使用人民防空工程。


	申请材料
	1、使用申请书；2、使用单位法定代表人的合法证件；3、《人民防空工程基本情况登记表》；4、与工程隶属单位签订的《人民防空工程租赁使用合同》；5、与工程隶属单位签订的《人民防空工程消防安全责任书》。

	办理行政许可程序
	窗口受理（当日）→工程科现场踏勘、组织论证→科室审查（2日）→科长审核（1日）→主任办公会研究签批（2日）→窗口办结发证（1日）

	收  费
	无

	行政许可时限
	６个工作日

	行政许可证件及有效期限
	人民防空工程平时使用证（期限待定）

	申请人办理行政许可过程中的救济权利
	1、申请人在申请行政许可过程中，依法享有陈述权、申辩权；2、申请人的行政许可申请被驳回的，有权要求说明理由；3、申请人不服行政许可决定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4、许可机关因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时，申请人因此遭受财产损失的，有权依法要求补偿；5、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行政许可受理地点、时间、监督机构及公示网站
	受理地址：莆田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工程科（市政府机关大楼一号楼三层314室）      联系电话：2395052

受理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00-12：00，周一至周五下午15：00-18：00（夏季）14：30-17：30（冬季）

公示网站：www.ptrf.gov.cn(莆田人防网)

监督机构：市政府办公室纪检监察室     电话：2290287

	备   注
	


项目编号：06

平时开发利用人民防空工程审批流程图

受理地址：莆田市行政服务中心人防窗口      电话：2658925
承诺时限：6个工作日（不含现场踏勘、组织论证10个工作日） 
（本项目暂不收费）     














莆田市人民防空办公室规范行政许可自由裁量权实施意见
	许可事项
	零星项目人防工程审批

	设定行政许可的法律依据
	1、《福建省人民防空条例》第八条规定。
2、《国家国动委、发展计划委、建设部、财政部关于颁发<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的通知》（[2003]国人防办字第18号）第二十二条。

	行政许可数量及方式
	本许可事项没有数量限制；直接向本机关提出申请

	行政许可条件
	1、《福建省人民防空条例》第八条：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规划按照国家规定实行分类分级审批制度；建设管理程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单建式人民防空工程的建设，由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负责管理。

2、《国家国动委、发展计划委、建设部、财政部关于颁发<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的通知》（[2003]国人防办字第18号）第二十二条：零星项目可不编报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文件，其项目建议书、施工图设计文件由人民防空重点城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批，项目建议书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备案。

	申请材料
	1、项目建议书；2、经审批的规划总平图(原件、复印件)；3、工程地质勘察报告；4、人防工程施工图；5、防空地下室结构计算书；6、人防工程审图中心施工图审查合格书。

	办理行政许可程序
	窗口受理（当日）→工程科审查（8日）→科长审核（1日）→主任办公会研究签批（2日）→窗口办结发证（1日）

	收  费
	无

	行政许可时限
	12个工作日

	行政许可证件及有效期限
	批准文件（与建设项目同期限）

	申请人办理行政许可过程中的救济权利
	1、申请人在申请行政许可过程中，依法享有陈述权、申辩权；2、申请人的行政许可申请被驳回的，有权要求说明理由；3、申请人不服行政许可决定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4、许可机关因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时，申请人因此遭受财产损失的，有权依法要求补偿；5、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行政许可受理地点、时间、监督机构及公示网站
	受理地址：莆田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工程科（市政府机关大楼一号楼三层314室）      联系电话：2395052

受理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00-12：00，周一至周五下午15：00-18：00（夏季）14：30-17：30（冬季）

公示网站：www.ptrf.gov.cn(莆田人防网)
监督机构：市政府办公室纪检监察室     电话：2290287

	备   注
	


项目编号：07

零星项目人防工程审批流程图

受理地址：莆田市行政服务中心人防窗口      电话：2658925
承诺时限：12个工作日      （本项目不收费）










莆田市人民防空办公室规范行政许可自由裁量权实施意见

	许可事项
	人民防空工程报废审批

	设定行政许可的法律依据
	1、《福建省人民防空条例》第二十一条。
2、《国家人防办关于颁发<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办法>》（[2001]国人防办字第210号）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

	行政许可数量及方式
	本许可事项没有数量限制；直接向本机关提出申请

	行政许可条件
	1、《福建省人民防空条例》第二十一条：人民防空工程的报废，必须经省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2、《国家人防办关于颁发<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办法>》（[2001]国人防办字第210号）第十八条：严禁擅自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因城市建设确需拆除时，5级以下工程、300平方米以下5级工程和疏散支干道工程，由人民防空重点城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批，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备案。第二十一条：报废人民防空工程应当从严掌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民防空工程，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按照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权限批准后，可以报废。

	申请材料
	1、 工程隶属单位申请书；2、工程竣工图；3、质量鉴定报告。

	办理行政许可程序
	窗口受理(当日）→工程科现场踏勘、组织论证→工程科审查（3日）→主任办公会研究签批（2日）→报省人防办审核批准→窗口办结发证（1日）

	收  费
	无

	行政许可时限
	6个工作日

	行政许可证件及有效期限
	由省人防办确定

	申请人办理行政许可过程中的救济权利
	1、申请人在申请行政许可过程中，依法享有陈述权、申辩权；2、申请人的行政许可申请被驳回的，有权要求说明理由；3、申请人不服行政许可决定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4、许可机关因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时，申请人因此遭受财产损失的，有权依法要求补偿；5、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行政许可受理地点、时间、监督机构及公示网站
	受理地址：莆田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工程科（市政府机关大楼一号楼三层314室）      联系电话：2395052

受理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00-12：00，周一至周五下午15：00-18：00（夏季）14：30-17：30（冬季）

公示网站：www.ptrf.gov.cn(莆田人防网)
监督机构：市政府办公室纪检监察室     电话：2290287

	备   注
	


项目编号：08

人防工程报废审批流程图

受理地址：莆田市行政服务中心人防窗口      电话：2658925
承诺时限：6个工作日（不含现场踏勘、组织论证10个工作日）     
（本项目不收费） 

















莆田市人民防空办公室行政许可审批时限一览表

	序号
	项    目
	法定许可

审批时限(天)
	自由裁量前许可审批时限(天)
	自由裁量后许可审批时限(天)

	1
	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设计审核
	20个工作日
	7个工作日
	7个工作日

	2
	结合民用建筑易地修建防空地下室核准
	20个工作日
	5个工作日
	5个工作日

	3
	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竣工验收
	20个工作日
	2个工作日
	5个工作日

	4
	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及配套设施审批
	45个工作日
	30个工作日
	6个工作日

	5
	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审批
	45个工作日
	30个工作日
	5个工作日

	6
	平时开发利用人民防空工程审批
	20个工作日
	15个工作日
	6个工作日

	7
	零星项目人民防空工程审批
	20个工作日
	15个工作日
	12个工作日

	8
	人民防空工程报废审批
	45个工作日
	20个工作日
	6个工作日


审批单位：莆田市人民防空办公室（盖章）      2008年10月08日

申请人





申请提交有关资料





窗口受理（当天）


责任人：朱星亮、田源








申报材料：


1、建设单位申请书；


2、拆迁和重建的费用缴纳证明。





指挥通信科


现场踏勘


责任人：


李石磊科长


（2个工作日）





指挥通信科审查（2个工作日）


责任人：李石磊 


科  长：李石磊








主任办公会研究


主任签批（2个工作日）


责任人：李石磊科长





窗口颁发批准文件


（1个工作日）


责任人：朱星亮、田源








申请人





申请提交有关资料





窗口受理（当天）


责任人：朱星亮、田源








工程科


现场踏勘（2日）


组织论证（8日）（10个工作日）


责任人：郑德泉科长、曾少英








申报材料：


1、使用申请书；


2、使用单位法定代表人的合法证件；


3、《人民防空工程基本情况登记表》；


4、与工程隶属单位签订的《人民防空工程租赁使用合同》；


5、与工程隶属单位签订的《人民防空工程消防安全责任书》。





工程科审查（3个工作日）


责任人：曾少英（2个工作日） 


科  长：郑德泉（1个工作日）











主任办公会研究


主任签批（2个工作日）


责任人：郑德泉科长








窗口发证（1个工作日）


责任人：朱星亮、田源





申请人





申请提交有关资料





窗口受理（当天）


责任人：朱星亮、田源








申报材料：


1、项目建议书；


2、经审批的规划总平图(原件、复印件)；


3、工程地质勘察报告；


4、人防工程施工图；


5、防空地下室结构计算书；6、人防工程施工图防护专项审查报告书。





工程科审查（9个工作日）


责任人：曾少英（8个工作日） 


科  长：郑德泉（1个工作日）








主任办公会研究


主任签批（2个工作日）


责任人：郑德泉科长


 





窗口颁发批准文件


（1个工作日）


责任人：朱星亮、田源





申请人





申请提交有关资料





窗口受理（当天）


责任人：朱星亮、田源








申报材料：


1、工程隶属单位申请书；


2、工程竣工图；


3、质量鉴定报告。





工程科


现场踏勘（3日）


组织论证（7日）（10个工作日）


责任人：郑德泉科长、曾少英








工程科审查（3个工作日）


责任人：曾少英（2个工作日） 


科  长：郑德泉（1个工作日）








主任办公会研究


主任签报（2个工作日）


责任人：郑德泉科长








报省人防办


审核批准





窗口颁发批准文件


（1个工作日）


责任人：朱星亮、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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